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相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转发关于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建市〔2019〕179 号，以下简称“《意见》”）转发给你们，并提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其它各相关单位应当严格落实《意见》担保的相关要求。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结合《佛山市住建领域工程保证担保工作指引》(佛建函〔2019〕359号)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实行工程保函公示制度的通知》(佛建函〔2019〕415号)的要求，配合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人社部门、财政、银保监等部门做好投标、履约、工程款支付、质量保证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的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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